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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環 保 報 告  2020闡 述 本 署 在 二 零 二 零 年 的 環

保 工 作 成 效，以 及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期 望 達 到 的 目 標。本 署 承 諾 繼 續 努

力，以 支 持 香 港 成 為 更 環 保 的 城 市。本 署 希 望 廣 大 市 民、本 署 的 同

事，以 及 與 本 署 有 公 務 聯 繫 的 人 士 會 藉 着 這 份 報 告，了 解 到 本 署 將

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原 則 引 入 日 常 運 作 中，致 力 在 環 境 保 護 方 面 作 進 一 步

改 善。本 報 告 也 說 明 本 署 在 支 持 推 行《 清 新 空 氣 約 章 》方 面 的 工 作。  

2.1  本 署 的 抱 負 是 為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各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提 供

專 業、具 成 本 效 益 及 適 時 的 物 流 支 援 服 務，包 括 採 購 和 物 料 供 應 、

運 輸 和 車 輛 管 理 ， 以 及 印 刷 服 務 。  

2.2  本 署 由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署 長 領 導，署 長 之 下 設 有 政 府 物 流 服

務 署 副 署 長 以 輔 助 其 工 作。本 署 由 六 個 科 別 組 成：行 政 科、車 輛 管

理 科、管 理 服 務 科、印 務 科、採 購 科 及 物 料 供 應 管 理 科。截 至 二 零

二 零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本 署 有  739 個 職 位 。  

3.1  本 署 全 力 支 持 環 保 工 作。在 環 境 保 護 方 面，本 署 的 使 命 是 在

提 供 服 務 時 ， 不 斷 提 升 環 保 的 成 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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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按 照 本 署 的 環 保 目 標，本 署 已 就 日 常 工 作 及 與 運 作 相 關 的 五

個 主 要 範 疇 訂 立 了 方 向。在 二 零 二 零 年 所 訂 立 的 方 向 及 取 得 的 成 效

詳 情 見 以 下 各 段 。

遵從規定  

4.2  本 署 遵 從 所 有 與 環 保 相 關 的 法 例、標 準 及 規 例、政 府 通 告 及

指 引 等 ， 並 在 印 刷 服 務 、 採 購 及 物 料 供 應 管 理 的 工 作 範 疇 取 得  

ISO 14001 證 書 的 認 證 。 本 署 會 藉 着 實 施 環 境 管 理 體 系 ， 致 力 在 持

續 改 善 環 保 表 現 方 面 達 到  ISO 14001 證 書 的 標 準 。

環保採購及物料供應管理  

4.3  本 署 現 行 的 採 購 政 策 是 以 符 合 經 濟 效 益 的 原 則 採 購 在 市 場

上 供 應 的  “環 保 產 品  ”（ 即 循 環 再 造 物 品、更 適 合 循 環 再 用、具 能 源

效 益 、 更 持 久 耐 用 及 含 有 更 多 再 造 物 料 的 物 品 ）。 

4.4  為 推 行 環 保 及 可 持 續 的 採 購 政 策 ， 本 署 採 取 以 下 措 施 －

(a) 本 署 在 採 購 通 用 物 品 方 面，會 按 適 當 情 況 採 用 由 環 境 保 護 署

（ 環 保 署 ）顧 問 所 制 訂 的 環 保 規 格 和 批 出 供 應 環 保 物 品 的 合

約，例 如 符 合 更 高 廢 氣 排 放 標 準 的 車 輛、電 動 車 輛、無 鉛 汽

油、含 回 收 ／ 再 造 成 分 的 印 刷 紙 張 和 紙 品、符 合 節 能 標 準 的

電 腦 設 備、含 較 少 有 毒 物 質 的 電 訊 設 備 和 辦 公 室 屏 風，以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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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 回 收 ／ 再 造 成 分 的 辦 公 室 文 儀 用 品 ；  

(b) 批 出 銷 售 合 約，以 收 集 及 處 置 使 用 過 或 已 經 失 效 而 又 含 可 循

環 再 用 物 料 的 物 品，例 如 車 輛、單 車、電 單 車、廢 金 屬、水

錶、鋼 製 家 具、塑 膠 垃 圾 桶、廢 物 回 收 箱、廢 紙 和 圖 書 館 書

籍 ；  

(c) 鼓 勵 少 用 包 裝 物 料 或 採 用 可 重 複 再 用 的 包 裝 物 料 －

在 招 標 文 件 內 加 入 供 應 商 須 避 免 使 用 不 必 要 包 裝 的 規

定 ；

明 確 規 定 包 裝 物 料 使 用 的 成 分 （ 例 如 ： 紙 皮 箱 須  100%

由 再 造 纖 維 製 成 ）； 

(d) 促 請 政 府 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在 可 行 範 圍 內 把 環 保 考 慮 因 素 包

括 在 招 標 規 格 內，以 及 納 入 為 評 估 標 書 的 計 分 標 準。例 如 －

避 免 採 購 用 後 即 棄 物 品 ；

採 購 具 以 下 特 質 的 物 品：更 適 合 循 環 再 用、含 有 更 多 再

造 物 料、更 具 能 源 效 益、在 安 裝 或 使 用 時 排 放 較 少 刺 激

性 或 有 毒 物 質 及 在 棄 置 時 產 生 較 少 有 毒 物 質 ； 以 及

向 持 有  ISO 14001 證 書 或 在 生 產 過 程 使 用 更 環 保 的 化

學 品、採 用 環 保 技 術 或 低 污 染 燃 料 的 製 造 商 採 購 產 品 及

器 材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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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定 期 檢 討 儲 存 在 中 央 倉 庫 的 通 用 物 品 及 常 備 庫 存 物 料 的 招

標 規 格，以 刪 除 不 甚 環 保 的 內 容，以 及 物 色 其 他 更 環 保 的 產

品 或 更 具 環 保 特 質 的 產 品 資 源 ；  

(f) 發 出 通 函 與 各 決 策 局 ╱ 部 門 分 享 經 驗，藉 以 鼓 勵 他 們 遵 從 符

合 ISO 14001 證 書 的 規 定 及 四 用 原 則 （ 減 少 使 用 、 重 複 再

用 、 循 環 再 用 及 回 收 再 用 ） 的 措 施 ；  

(g) 鼓 勵 供 應 商 使 用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電 子 投 標 箱 ， 以 下 載 招 標

文 件 、 提 出 有 關 招 標 ／ 投 標 的 查 詢 和 以 電 子 方 式 遞 交 投 標

報 價 書 ； 以 及  

(h) 以 唯 讀 光 碟 發 出 招 標 ／ 報 價 文 件 ， 以 代 替 過 往 親 身 領 取 硬

複 本 的 做 法 。  

4.5  在 物 料 供 應 管 理 方 面 ， 本 署 已 採 取 下 列 環 保 措 施 －

(a) 將 103 款 通 用 表 格 的 電 子 版 本 上 載 至 數 碼 政 府 合 署，以 供 各

決 策 局 ╱ 部 門 按 需 要 下 載 使 用 ； 以 及  

(b) 安 排 修 理 和 翻 新 宿 舍 家 具 ， 以 便 在 政 府 宿 舍 內 再 使 用 。  

4.6  為 減 少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和 協 力 改 善 空 氣 質 素，本 署 已 參 加 成

為 使 用  B5 柴 油 的 試 點 部 門 之 一 。 自 二 零 一 三 年 八 月 起 ， 政 府 物 料

營 運 中 心 有 一 部 發 電 機 已 使 用  B5 柴 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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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印刷服務  

4.7  本 署 致 力 維 持 現 有 水 平 ， 並 且 發 展 及 提 倡 可 持 續 和 環 保 的

印 刷 服 務。本 署 時 刻 緊 記 使 用 更 環 保 的 印 刷 及 裝 訂 技 術、油 墨 及 物

料 的 重 要 性 ， 以 盡 量 減 低 污 染 。  

4.8  本 署 使 用 由 可 持 續 發 展 林 區 木 材 製 成 或 含 再 造 成 分 的 印 刷

紙 張。本 署 使 用 的 再 造 紙 含 有 少  80%回 收 纖 維 或  40%使 用 後 回 收

纖 維 （ 以 重 量 計 算 ）。 本 署 只 會 在 印 製 特 別 印 刷 品 時 ， 才 會 使 用 並

非 由 可 持 續 發 展 林 區 木 材 製 成 或 不 含 再 造 成 分 的 紙 張，而 這 方 面 的

用 紙 量 只 佔 總 用 紙 量 極 低 百 分 比 （ 少 於  2%）。 

4.9  本 署 使 用 大 豆 油 ／ 菜 油 製 成 的 油 墨 或 含 低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

物 的 傳 統 油 墨 。

由可持續發展林

區木材製成的紙

張： 81.6% 

（以重量計）

特別紙張，即並非由可持續發

展林區木材製成或不含再造

成分，例如合成紙： 0.2% 

（以重量計）

再造紙或含再造成分

的紙張： 18.2%

（以重量計）

二零二零年印刷服務耗用紙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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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統油墨： 10.9% 

（以重量計）

大豆油／菜油製成

的油墨： 89.1 %（以

重量計） 

二零二零年印刷服務耗用的油墨

4.10 為 了 令 印 刷 過 程 更 環 保 ， 本 署 自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起 ， 已 停

止 接 受 菲 林 用 作 印 刷 生 產 。  

4.11 本 署 盡 量 使 用 標 準 尺 寸 的 紙 張 ， 以 減 少 印 刷 過 程 中 產 生 的

碎 紙 ， 以 及 在 市 面 購 買 合 適 尺 寸 的 紙 張 以 印 製 不 規 則 尺 寸 的 印 刷

品，以 減 少 浪 費。此 外，本 署 會 循 環 再 用 碎 紙 和 其 他 廢 紙，並 且 在

可 能 的 情 況 下，把 碎 紙 製 成 記 事 簿，以 供 採 用 本 署 印 刷 服 務 的 決 策

局 ／ 部 門 使 用。同 時，本 署 要 求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發 出 電 子 印 刷 訂 單 ，

以 減 少 印 刷 硬 複 本 的 需 要。本 署 亦 正 探 討 容 許 公 眾 以 電 子 方 式 遞 交

申 請 表 格 以 在 憲 報 刊 登 公 告 的 可 行 性。有 關 安 排 將 有 助 節 約 用 紙 。  

4.12 本 署 定 期 檢 討 和 監 察 各 項 措 施，以 盡 量 減 少 印 刷 過 程 產 生 的

廢 紙。此 外，本 署 密 切 監 察 固 體 化 學 廢 物 的 產 生 和 棄 置。本 署 收 集

使 用 過 的 印 刷 板、塑 膠 墊 和 油 墨 容 器 供 循 環 再 用，並 且 安 排 收 集 已

用 化 學 廢 物。同 時，本 署 根 據 環 保 署 發 出 牌 照 的 條 款，排 放 在 印 刷

過 程 中 產 生 的 污 水 。

6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環保報告  2020 

4.13 此 外，本 署 把《 清 新 空 氣 約 章 》訂 定 有 關 管 制 排 放 空 氣 污 染

物 的 承 諾 引 入 印 刷 工 作 中，在 膠 裝 機 安 裝 管 道 裝 置 以 收 集 及 過 濾 生

產 過 程 所 產 生 的 紙 粉 ， 從 而 減 少 釋 放 到 空 氣 的 紙 粉 。  

4.14 為 進 一 步 改 善 室 內 空 氣 質 素，本 署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在 印 刷 工 場

內 安 裝 了 一 套 吸 塵 裝 置 。  

4.15 本 署 為 員 工 （ 尤 其 是 新 入 職 同 事 ） 安 排 講 座 ， 以 提 高 他 們

對 印 刷 工 場 的 環 保 意 識 。

環保車輛管理服務  

4.16 本 署 在 採 購 車 輛、車 隊 管 理 及 租 用 車 輛 方 面，均 採 取 符 合 環

保 原 則 及 做 法 的 措 施 。 這 些 措 施 包 括 －  

(a)  車 輛 採 購

在 更 換 政 府 車 隊 的 車 輛 時，以 市 場 上 可 供 應 的 合 適 型 號

的 環 保 車 輛、部 門 運 作 及 資 源 為 考 慮，優 先 考 慮 購 買 環

保 車 輛，包 括 環 保 署 所 執 行 的 稅 務 寬 減 計 劃 認 可 標 準 的

車 輛 ， 以 及 電 動 車 輛 、 混 合 動 力 車 輛 和 石 油 氣 小 巴 ；

在 二 零 二 零 年 採 購 了  211 部 環 保 車 輛，主 要 用 於 更 換 政

府 車 隊 的 車 輛。這 些 環 保 車 輛 包 括  12 部 電 動 車 輛 及  199

部 符 合 環 保 署 稅 務 寬 減 計 劃 認 可 標 準 的 環 保 車 輛。截 至

二 零 二 零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，在  6 705 部 政 府 車 輛 中 ，

約 有  57% 是 環 保 車 輛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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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 購 車 輛 時 採 取 支 持 創 新 的 採 購 方 針，投 標 者 如 能 提 供

廢 氣 排 放 水 平 較 法 定 標 準 嚴 格 的 車 輛，及 ／ 或 能 就 提 升

所 供 應 車 輛 的 環 保 性 能 或 可 持 續 性 提 出 有 效 可 行 的 創

新 建 議 ， 可 根 據 評 分 制 度 獲 給 予 額 外 分 數 ； 以 及

在 評 估 向 政 府 供 應 車 輛 的 標 書 時，更 加 看 重 車 輛 在 燃 油

消 耗 方 面 的 表 現 。  

(b)  車 隊 管 理

控 制 政 府 車 隊 的 整 體 增 長 及 鼓 勵 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多 用

公 共 交 通 工 具 ；

中 型 和 重 型 車 輛 的 尾 軸 車 胎 會 使 用 翻 鑄 車 胎，以 減 少 棄

置 舊 車 胎 ； 以 及

舉 辦 司 機 入 職 課 程 和 安 全 駕 駛 課 程，以 便 向 政 府 車 輛 司

機 推 廣 環 保 意 識 ；  

(c)  租 用 車 輛

在 租 用 車 輛 的 標 書 加 入 強 制 的 廢 氣 排 放 水 平 規 定；以 及

在 採 購 租 車 服 務 時 採 取 支 持 創 新 的 採 購 方 針，投 標 者 如

能 提 供 電 動 車 輛 及 混 合 動 力 車 輛 或 廢 氣 排 放 水 平 較 法

定 標 準 嚴 格 的 車 輛，及 ／ 或 能 就 提 升 租 車 服 務 的 環 保 表

現 提 出 有 效 可 行 的 創 新 建 議，可 根 據 評 分 制 度 獲 給 予 額

外 分 數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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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色工作間  

4.17 本 署 設 有 獨 立 電 錶 的 辦 事 處 在 二 零 二 零 年 的 耗 電 量 較 二 零

一 九 年 增 加  4.71%。 這 主 要 是 因 為 在 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 期 間 ，

本 署 需 要 採 購、儲 存 及 分 發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和 必 要 物 品 以 支 援 政 府 運

作 ， 令 部 門 的 運 作 時 間 有 所 增 加 。  

*上述數據來自政府物料營運中心和九龍灣的訓練及駕駛考試中心；以上兩處均設有獨

立電錶。本署其他沒有獨立電錶的辦事處未能提供有關耗電量的數據。  

4.18 本 署 一 直 致 力 節 約 能 源 ， 例 如 在 更 換 電 器 時 選 用 環 保 電 器

及 在 公 用 地 方 使 用 動 作 感 應 照 明 系 統 等。本 署 會 繼 續 在 日 常 運 作 中

推 廣 和 採 取 更 多 內 務 環 保 管 理 措 施 ， 以 貫 徹 節 約 能 源 及 資 源 的 目

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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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9 為 推 廣 需 減 少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的 意 識 ， 本 署 自 二 零 一 七 年 起

每 年 於 政 府 物 料 營 運 中 心 進 行 碳 審 計，以 每 平 方 米 室 內 樓 面 面 積 的

公 噸 二 氧 化 碳 當 量 計 算 。 正 如 上 文 第  4.17 段 所 提 到 ， 由 於 耗 電 量

的 增 加，因 此 碳 排 放 量 由 二 零 一 九 年 的  0.158 輕 微 上 升 至 二 零 二 零

年 的  0.165， 增 幅 為  4.43%。 本 署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的 碳 排 放 表 現 可 見

附 錄。此 外，如 環 保 署 就 減 少 碳 排 放 提 出 建 議，本 署 亦 會 繼 續 採 納

合 適 的 減 碳 措 施 。  

4.20 本 署 定 期 提 醒 員 工 需 減 少 使 用 紙 張 ， 並 為 員 工 提 供 實 用 提

示 以 作 參 考。此 外，本 署 鼓 勵 使 用 再 造 紙。在 二 零 二 零 年，本 署 用

於 辦 公 室 運 作 的 紙 張 ， 全 部 都 是 再 造 紙 。  

4.21 本 署 為 員 工 舉 辦 有 關 環 保 的 培 訓 課 程 和 讓 他 們 參 加 專 業 團

體 籌 辦 的 課 程，以 提 高 他 們 的 環 保 意 識 和 增 加 相 關 知 識。在 二 零 二

零 年 ， 約 有  23 名 不 同 職 系 及 職 級 的 員 工 參 加 上 述 課 程 。 此 外 ， 本

署 每 年 均 參 加 公 益 綠  “識 ”日，以 及 在 部 門 刊 物 定 期 介 紹 有 關 保 護 環

境 和 節 能 的 環 保 提 示 。  

5.1 為 求 在 環 保 工 作 上 不 斷 進 步 ， 本 署 經 參 考 適 用 於 本 署 的 有

關 原 則 後，按《 清 新 空 氣 約 章 》的 精 神 訂 定 了 本 署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的

目 標 。 詳 情 載 於 以 下 各 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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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從規定  

5.2  本 署 會 繼 續 遵 從 與 環 保 相 關 的 法 例 、 標 準 及 規 例 。 同 時 ，

也 會 繼 續 遵 守 政 府 就 有 關 環 境 保 護 所 發 出 的 通 告 及 指 引，包 括《 清

新 空 氣 約 章 》 內 相 關 的 指 引 ， 以 及 在 本 署 的 運 作 中 繼 續 推 行  

ISO 14001 環 境 管 理 體 系 ， 為 創 造 更 健 康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環 境 作 出

貢 獻 。

環保採購及物料供應管理  

5.3 在 採 購 策 略 方 面 ， 本 署 會 按 適 當 情 況 沿 用 環 保 產 品 規 格 採

購 通 用 物 品，並 且 會 繼 續 實 踐 環 保 採 購 政 策 採 購 物 品，同 時 尋 求 加

強 物 料 供 應 管 理 方 面 的 環 保 措 施 的 可 能 性 。  

5.4 環 保 署 就 超 過  150 種 政 府 使 用 的 通 用 物 品 公 布 了 環 保 規

格。本 署 進 行 採 購 時，會 因 應 市 場 的 供 應 情 況、公 平 競 爭 和 其 他 選

擇 等 因 素 ， 積 極 採 用 環 保 規 格 。

環保印刷服務  

5.5 本 署 會 繼 續 在 印 刷 過 程 實 施 現 行 措 施 ， 即 減 少 產 生 、 循 環

再 用 及 重 複 再 用 廢 物，以 及 在 印 刷 工 作 中 引 入《 清 新 空 氣 約 章 》的

承 諾 。 本 署 會 繼 續 與 使 用 本 署 服 務 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分 享 本 署 的 經

驗 ， 並 且 鼓 勵 他 們 支 持 下 列 環 保 措 施 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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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 量 採 用 本 署 的 紙 張 存 貨，以 減 少 浪 費 紙 張，以 及 在 同

一 次 印 刷 工 作 中 訂 製 足 夠 數 量 的 印 本 ， 避 免 重 印 ；

棄 用 硬 複 本 ， 改 以 軟 複 本 形 式 遞 交 印 稿 正 本 ； 以 及

在 發 出 印 刷 訂 單 及 校 對 時 使 用 電 子 服 務，以 減 少 使 用 硬

複 本 的 需 要 。

環保車輛管理服務  

5.6 為 加 強 環 保 效 能 ， 包 括 減 少 污 染 物 排 放 及 增 強 能 源 效 益 ，

本 署 會 繼 續 執 行 現 行 有 關 車 輛 採 購 及 車 隊 管 理 的 措 施。此 外，本 署

會 繼 續 探 討 採 用 更 多 其 他 種 類 的 環 保 車 輛，以 及 在 政 府 車 隊 使 用 該

類 車 輛 的 可 行 性 。  

5.7 本 署 會 繼 續 舉 辦 多 個 訓 練 課 程 和 講 座 ， 並 鼓 勵 政 府 司 機 使

用 具 能 源 效 益 的 駕 駛 技 巧，以 加 強 他 們 的 環 境 保 護 意 識 及 環 保 駕 駛

概 念 。

綠色工作間  

5.8  本 署 會 繼 續 在 日 常 運 作 中 實 施 內 務 環 保 管 理 措 施 ， 以 及 使

員 工 更 加 意 識 到 綠 色 工 作 間 的 重 要 性。本 署 會 推 行 下 列 措 施，以 更

有 效 方 法 使 用 資 源、減 少 浪 費、節 約 能 源、減 少 碳 排 放 量 和 改 善 本

署 的 工 作 環 境 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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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部 門 刊 物 中 定 期 介 紹 辦 公 室 運 作 的 環 保 提 示 ╱ 環 保

措 施 ； 以 及

舉 辦 有 關 環 境 保 護 的 員 工 培 訓 課 程 及 講 座 。  

6.1 歡 迎 對 本 報 告 提 出 意 見 及 回 應 ， 以 便 本 署 作 進 一 步 改 善 。

請 以 下 列 方 式 與 本 署 聯 絡 ：

致 電  2231 5105 

傳 真 至  2887 6591 

電 郵 至  info@gld.gov.hk 

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

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一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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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

政 府 物 料 營 運 中 心 碳 排 放 表 現 的 資 料 披 露

1.  基 本 資 料

報 告 期  2020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

1主 要 建 築 物 總 數 目 1 

2總 樓 面 面 積 （ 平 方 米 ）  40,193（ 室 內 樓 面 面 積 ）

3 員 工 總 數 目 374 

建 築 物 類 別
 寫 字 樓

 其 他 ， 請 註 明 ： 工 場 和 貨 倉  

2.  報 告 範 圍

4 溫 室 氣 體 總 排 放 量

6,665.99 公 噸 二 氧 化 碳 當 量

0.165 
每 平 方 米 的 公 噸 二

氧 化 碳 當 量

3.  報 告 期 內 實 施 的 溫 室 氣 體 減 排 措 施

節 約 能 源 - 關 掉 不 需 使 用 的 電 器 及 系 統

節 約 紙 張
- 以 只 用 過 單 面 的 廢 紙 列 印 文 件 草 稿

- 重 用 信 封 及 暫 用 檔 案 夾

節 約 水 源
- 提 醒 員 工 在 把 洗 手 液 起 泡 和 擦 手 時 關 掉 水 龍 頭

- 定 期 檢 查 及 維 修 水 龍 頭 和 喉 管

回 收 活 動
- 回 收 已 用 過 的 雷 射 打 印 機 墨 粉 、 噴 墨 墨 盒 及 廢 紙

- 使 用 廢 物 分 類 回 收 箱

員 工 參 與
- 提 高 員 工 對 綠 色 工 作 間 重 要 性 的 意 識 ， 例 如 減 少 浪 費 、 用 水

及 用 紙 ， 以 及 節 約 能 源

內 務 管 理 措 施

- 在 午 膳 時 間 和 辦 公 時 間 後 進 行 檢 查 ， 確 保 辦 公 室 和 會 議 室 的

電 燈 、 辦 公 設 備 及 冷 氣 機 已 關 上

- 每 半 年 向 員 工 發 出 有 關 節 約 能 源 及 紙 張 的 電 郵 提 示

1 「 主 要 建 築 物 」 指 每 年 耗 電 量 超 過 500 000 千 瓦 小 時 的 建 築 物 。
2 「 總 樓 面 面 積 」 指 所 有 「 主 要 建 築 物 」 的 樓 面 面 積 總 和 。
3 「 員 工 總 數 目 」 指 在 所 有 「 主 要 建 築 物 」 內 工 作 的 員 工 。
4 「 溫 室 氣 體 總 排 放 量 」 指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範 圍 1、 2 及 3 的 總 和 。


